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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规划与城市地价均以土地经济为导向，以

土地级差地租为理论基础。空间规划为地价评估提

供技术支撑，城市地价反映空间规划的潜在价值，

两者互为映射、动态关联。不同类型的空间规划对

城市地价的影响不同。在城市基准地价中充分考虑

空间规划因素，不仅有助于科学预测地价变化趋势、

提升城市运营中空间资源整合效率，还可通过城市

地价对空间规划的动态反馈，发挥地价在城市规划

中的指导作用，为规划实施管理提供依据 [1]。

基于规划实施的武汉市基准地价工作思路

对接基准地价土地分等定级工作要求，采用

“等”和“级”两个层次开展评价。

土地“等”反映城镇之间土地质量的地域差异，

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城镇空间结构、城镇体系

具有相似性。如武汉市土地分等参照《武汉市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中对国土空间

进行分等的内容；土地“级”则反映城镇内部土地

质量的地域差异，社会经济、资源条件、空间要素

等因素均影响城镇土地级别 [2]。基地地价分等定级

实施中应通过对接武汉市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的用

地性质、土地开发强度等管控要求，综合考虑各类

专项规划，分类研究不同类型土地地价的影响因素，

明确评价因子权重，评价土地级别。

在土地分等定级空间划定方面，武汉市以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为指引，着重衔接国土空间功能区体

系规划，将基准地价“土地等别—土地级别”与国

土空间“功能分区—功能单元”对接，打破行政界

限，将基准用途与功能空间衔接，确保同一功能空

间内的土地价值趋于一致。

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土地分等定级

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土地分等。武汉市总

规提出，围绕“主城做优、四副做强、城乡一体”，

构建“主城—副城—新城组群—新市政—乡村”的

全域城乡融合发展格局。以其总规确定的中央活动

区、主城、副城、新城组群、城市新市镇、一般新

市镇、乡村为分等依据，结合其国土空间功能分区，

武汉市将土地等别划分为 7 级。

基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的土地定

级。一是建立评价指标体系。评价指标分为决定性

指标和修正性指标。决定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及强

度、道路交通、配套设施和生态环境等；修正性指

标为受政策因素影响的近期重点实施建设的区域。

规划引导下的基准地价分等定级及相关建议
——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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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指标分析如下。 

用地性质及强度指标：土地地价与周边用地性

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。因此，本文将用地性质

作为地价评价因素之一，分为商业用地、商务用地、

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等 4 个评价因子。同时，地价

变化与容积率通常成正相关。因此，用地强度也作

为地价评价因素之一。

道路交通指标：道路等级高、交通站点密集、

道路通达度越高，对土地价值提升的带动作用越大。

道路交通指标可分为对外交通、城市交通和公共交

通等 3 个评价因素。

公服配套指标：公共服务设施规模越大、服务

水平越高、种类越齐全，表明城市配套服务的完备

度越高，带动土地价值提升的作用也越突出。其按

文教卫体分为教育设施、医疗设施和文体设施等 3

个评价因素。

生态环境指标：地块周边的山水资源和公园绿

地条件对居住、商业等用地地价具有正面影响，故

本文将景观环境指标分为生态景观和公园绿地两项

因素。

实施建设指标：城市重点实施建设地区的用地

规模越大，土地规模效益越突出，地价带动作用越

明显。因此，武汉市“十四五”期间实施建设的“重

点功能区”“亮点区片”可作为发展政策评价的因子。

二是确定因子等级及对应的作用分值。以武汉

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布局，以及道路交通规划、

商业设施规划、中小学规划、医疗设施规划、绿地

系统规划等专项规划和武汉市用地建设强度管理规

定为依据，地价评价体系对各类设施的等级进行划

分，明确各级因子的规划作用分值。

三是计算各类用地的土地级别。根据不同类型

用地与各类评价指标的关联性，选定评价指标。通

过专家打分法，明确各类用地评价因素因子权重。

地价杠杆引导城市规划的实施建议

将基于规划因素因子的土地价值分级与基于

2021 年现状因素因子的土地价值分级进行对比，

得出功能区土地级别差。土地级别差越大的功能区，

土地价值潜力越高，即土地价值“洼地”应作为重

点或优先开发区域。根据各类用地土地级别差分布

情况，武汉市综合用地的土地价值潜力区主要集中

在主城区的中央活动区和四大副城中的临空经济区

副城及长江新区副城；商业用地和商务办公用地的

土地价值潜力区主要集中在主城区；住宅用地的土

地价值潜力区主要集中在 4 个新城组群；公服用地

的土地价值潜力区主要集中在副城和局部主城区；

工业用地的土地价值潜力区主要集中在临空经济区

副城和长江新区副城。   

土地价值潜力分析结果表明，武汉市主城区土

地价值未彰显，商业与商务办公发展不足，设施配

套、环境品质难以匹配主城区服务职能。“4 大副城”

中，中车谷副城和光谷副城起步较早，依靠汽车及

零部件、光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已奠定

了坚实的产业基础，但地价相对较高、潜力用地较

少；临空经济区副城和长江新区副城起步较晚，尚

处于发展培育阶段，城市配套不完善，地价相对较

低，人口吸引力不足。

未来，武汉市一方面应着重提升主城区服务功

能和环境品质，控制主城区居住用地扩张，引导人

口向副城和新城组群疏解；另一方面，应不断提升

车谷副城和光谷副城主导产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，

提升地均生产总值，将落后产能向武汉“1+8”城

市圈转移，腾退出来的土地用于产业转型升级、完

善居住和公服配套。临空经济区副城和长江新区副

城目前土地价值不高，应严格控制一般产业入驻，

加快布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吸引人

口前往居住和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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